江苏省大学生实习创业 (新北区) 基地大学生实习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/公司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实习学生）

乙方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学历：          毕业时间：           

为明确参与学生实习计划双方的责任和义务，根据《江苏省大学生实习创业（新北区）基地管理办法》及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等规定，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，经各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实习协议。

1、 实习期限及工作时间

根据用人单位实际需求，由甲方同意安排乙方到甲方        部门进行

实习，实习期限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2、 协议双方在实习计划执行期间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1、实习期间，甲方负责安排专门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对乙方进行业务培训、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单位规章制度，合理安排乙方的实习工作时间，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、健康的工作环境。负责实习实训结束后向“实习管理办公室”办理有关实习费用的申请与结算工作。
2、乙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遵守甲方的实习要求及其它各项规章制度，如违反了国家法规和企业的有关规章制度，甲方可以单方面取消乙方的实习资格，并不得享受实习基地给予的有关实习补贴。因实习学生造成实习、实训单位财物损失，按甲方规定处理。

3、 协议解除：

    本协议存续期间，乙方如需提前结束实习，需提前7天向甲方说明原因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终止实习协议，并做好工作交接。实习期间，甲方如发现实习学生不符合实习要求或不适宜甲方安排工作等情况,可以向乙方提出终止实习,在为实习学生履行实习有关手续后,解除本协议。

4、 尚需协商一致的其它问题：

1、

2、

未尽事宜由协议双方根据《江苏省大学生实习创业（新北区）基地管理办法》及时协商解决。

五、法律效力

协议签订后，乙方如在未经甲方同意的规定时限内到岗的，视作无效。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同时交“实

习管理办公室”存档一份。

签约双方已明确上述条款并接受其约定，现自愿签字确认：

甲方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签字）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证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全称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